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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内设机构议事规则 

 

为规范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内设机构的运行，建立和完善内设机构的议事决策

制度，特制定本规则。 

一、本规则所称内设机构是指学院下属（或挂靠）的教学科研单位和教学科研

辅助单位，主要包括各系（研究所）、实验教学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北京大学核磁

中心（以下简称系所中心）。 

二、各系所中心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党支部书记、所长（主任）、副

所长（副主任）组成，可根据本单位情况适当增补。 

三、各系所中心建立集体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坚持民

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通过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和决

定本单位重要事项。 

四、系所中心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单位内的教学、科研、人事、财务、安全保

卫等有关事务，并做出相应决策，重要事项需提请院党政联系会审议。 

五、领导小组会议在党支部书记或所长（主任）建议下按需召开，会议根据

议题由支部书记和所长（主任）主持。领导小组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参加

方可召开。根据议题需要可以邀请联系本单位的党委委员和党政办公会成员参加会

议。 

六、领导小组会议决策事项实行民主集中制。讨论决定问题必须执行少数服从

多数的原则。表决事项时，以超过到会成员的半数同意为通过。成员对所讨论的问

题，应充分发表自己意见，但必须在行动上自觉维护最终决议。坚持“集体领导，



分工负责”的原则，任何个人不得代表“领导集体”擅自做出有关决定。 

七、领导小组会议必须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会议

主持人审定后留存。 

八、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做出的决定，必要时应传达至本单位全体人员。领导小

组工作受本单位全体师生员工的监督。 

九、新一届班子成立之日起，不再留任的组成人员即离任，离任成员与职务相

关的权利、义务和待遇即行终止。 

本规则经化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2018 年 12 月 6 日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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